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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关耳 柏林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食客吃夜宵时被食物中的异物崩坏了一颗牙，去私立

医院修补花了4800元，之后向夜宵店老板索赔。夜宵店

老板觉得补牙的费用与公立医院相差太多，不乐意了。日

前，宁海法院成功调解了这起案件。

今年5月的一天，王某和亲友在宁海某小吃店吃夜

宵。期间，王某嚼了一口腊肠，却被一块异物硌了一下。吐

出来后，他发现竟是一块铁片，而跟铁片一起被吐出来的，

还有自己一颗被崩断的牙齿。对此，小吃店老板张某连声

致歉，作出“牙肯定要修，医药费肯定会出”的口头承诺。

事后，王某前往私立口腔医院修补牙齿，共计支出费

用4800元。但当他联系张某协商赔偿事宜时，张某却以

费用过高为由拒绝了赔偿。多次催讨无果后，王某将张某

起诉到了宁海法院。

承办法官考虑到该案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同意之

后，决定对双方开展庭前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王某认为

自己的牙齿是被小吃店腊肠里的铁片磕掉的，并且事发当

晚张某也曾表示愿意支付医疗费用，故理应承担修补牙齿

的费用。

而张某则辩称，自己是承诺过赔偿，但王某就医时在

没有和自己商量的情况下就擅自使用了进口的医疗器械，

导致整体费用过高。为此，张某认为王某有“敲竹杠”的嫌

疑，所以坚决表示只愿意赔偿1000元的医疗费用。

就此案，承办法官采用了“背对背”的调解模式，对双

方进行释法说理。法官向王某表示，目前公立医院补牙的

费用在2000元左右，根据器械、材质的不同价格会上下浮

动，他没有与张某商量自行前往私立医院就医，且选用材

料的价格明显高于普通适用型的价格，属于不符合合理性

和必要性支出，故超出部分法院将不予保护。

另一方面，法官告诉张某，王某作为消费者，在小吃店

里消费时磕坏了牙是事实。虽然其在私立医院所做的项

目价格偏高，但仅赔偿1000元的确不合情理。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张某当场微信

转账1500元给王某，王某也撤回了诉讼。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人身权益受到损害

时，应当规范就诊，合法、合理维权；经营者也应当积极回

应消费者诉求，保障消费者权益，从而构建经营者与消费

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用员工“私房照”
做广告
公司此举侵权吗？

编辑同志：
我所在影楼为招揽生意，未经我许

可于一个月前将我六张“私房照”用于其

广告宣传画册。虽然多为侧面或幻影，

但仍能比较清楚的看出是我本人，甚至

有的朋友已经取笑我“为赚钱而献身”。

我提出异议后，影楼却表示，我作为员工

理应支持影楼工作，更何况公司与我存

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有权使用我的

照片。请问：影楼的行究竟是否侵权？

读者：刘女士

刘女士：
影楼的行为侵犯了你的肖像权。

首先，员工也有肖像权。肖像权是

指公民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使用并

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具体包括肖像享

有权、肖像制作权、肖像使用权以及肖像

利益维护权等。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

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

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其中所指的

“自然人”，是指基于自然出生、生存，从

出生起到死亡止，具有民事权利，依法享

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人。用人

单位与员工之间尽管存在管理与被管理

的关系，但并不排除员工仍然具有自然

人的身份，更不等于因此剥夺了员工作

为自然人的法律待遇。即基于肖像权是

你个人的权益，影楼不能因为与你存在

劳动关系就取得对你肖像的使用权。

其次，影楼已经侵权。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作广告、商标、

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

权的行为”。影楼的行为已与之吻合：一

方面，影楼将你的“私房照”用于广告宣

传册中，且能比较清楚地看出是你（甚至

你已被朋友取笑），决定了影楼要想使用

必须获得你许可。另一方面，影楼的目

的在于招揽生意，客观上也确实能够因

此获得经济利益，即明显属于以赢利为

目的。而影楼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给

你造成损害却疏忽大意或者轻信可以避

免，也表明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

再次，影楼必须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即你有权要求影楼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颜东岳）

本报记者 陈洋根

“由于个别经销商误解公司售后服务政策，给消费者周女士造成困扰，也导致松下品牌口碑受到影响。”

8月30日，就本报报道宁波周女士购买松下变频空调不致冷后维修遭遇不顺一事，松下空调设备（中国）有

限公司华东区域相关负责人表示了歉意。

本报8月20日对周女士的遭遇进行报道后，松下厂方很快与周女士取得联系。双方经沟通后确认，松

下厂方联系当时销售空调给周女士的宁波科尔福楼宇设备有限公司，于8月28日将6000元维修费退还。

同时，厂方还约定时间安排售后上门对周女士家空调进行全面检测。

“对于销售方承诺用户的保修期和厂方保修不一致问题，我们会和经销商沟通协商解决，避免给用户造

成困扰。”松下空调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回复记者说。

消费者周女士对松下空调设备（中国）有限公司解决售后服务问题的诚意和措施表示满意，并对本报帮

助维权表示感谢。

“本案具有警示意义。”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邵斌律师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其中就包括售后服务内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

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有权提出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

赔偿损失的要求，相关经销商或生产厂家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将承担法律责任。

石嘴山市平罗县警方日前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网络赌

博案，全国涉案参与赌博人员5万余人，涉案资金3500余

万元。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吃夜宵磕掉牙，补牙花了4800，饭店要全赔吗？
法官：超出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松下空调不制冷
消费者售后难”一事，厂方回应
致歉并承诺提供维修服务

成功破获


